
新北市新版個別化教育計畫
訂定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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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影片重點
新北市IEP訂定流程

依據特殊教育相關法規之規範與精神

考量學校現場對IEP訂定之實務運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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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IEP訂定流程

舊生部分

開學前訂定

每學期至少應檢討一次

新生部分

開學前初步訂定，開學後一個月內，檢討修正

每學期至少應檢討一次

訂定流程請參閱附件

轉學生應於入學後一個月內訂定

新北市IEP訂定流程-附件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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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EP線上系統-簽核進度呈現方式

請個管教師務必主動追蹤學生之IEP簽核進度



新北市新版個別化教育計畫
線上系統-學生基本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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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影片重點（1/2）
新北市IEP線上系統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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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影片重點（2/2）
學生基本資料

學生的哪些資料會在系統中呈現？

參與訂定人員之相關Q&A

參與訂定人員應包括哪些人？

 IEP參與訂定人員指的是出席會議的人員？

行政人員是否一定要參與每一場IEP會議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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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基本資料-基本資料

哪些資料會在系統中呈現？

學生資料由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自動帶出

保留與IEP訂定最重要的項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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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基本資料-參與訂定人員（1/3）

參與訂定人員應包括哪些人？

依《特殊教育法》第31條略以，應邀請學生本人及
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參與。

依《特殊教育支持服務及專業團隊運作辦法》第4

條略以，由專業團隊以合作方式提供學生統整性之
服務並規範團隊成員，依學生需要組成。

綜上：

必須參與人員：學生本人、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、普
通教育教師、特殊教育教師、學校行政人員。

依學生需求彈性調整：專輔教師、護理人員、心理師、學
校社工師或相關專業人員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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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基本資料-參與訂定人員（2/3）

 IEP參與訂定人員指的是出席會議的人員？

 參與可以採多元方式進行，但召開會議是最能即時讓團
隊成員凝聚共識的方法。

 IEP訂定過程中，須優先以會議方式進行。

 會議必須出席人員：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、班級導
師、特殊教育教師，並依學生需求邀請務必參與會議之
人員。

 如因個別成員無法參與會議，請於會議前事先收集意
見，並於會議後確實轉知會議結果予團隊成員知悉，以
利後續IEP內容結果之執行與評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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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基本資料-參與訂定人員（3/3）

行政人員是否一定要參與每一場IEP會議？

 學校行政人員為專業團隊成員之一，參與IEP方式如下：

IEP會議當天：視個案需求，邀請相關處室行政人員出席會議。

IEP會議前：依個案需求提供行政協調、行政支援。

IEP會議後：每份IEP皆須提交特教組長輔導主任校長簽核。

 如有相關決議需請各處室依權責執行，請載明於特殊教
育學生需求彙整表中，於學校特推會審議通過後實施；
或亦可再以校內便簽會辦方式，請相關處室配合執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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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基本資料-參與訂定人員（3/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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